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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政〔2014〕55 号

花园口镇关于对低保户家庭、五保户和困难
群体大病救助工作的实施方案

根据“扶贫济困”的慈善宗旨，为建立城镇一体的困难群体

大病医疗救助制度，进一步完善覆盖城镇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，

有效缓解城镇居民因病返贫、因病致贫而导致的生活困难问题。

花园口镇配合区政府开展慈善救助活动，合理、有效使用慈善救

助资金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“以人为本，关注民生”的宗旨，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

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，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为出发

点，多渠道筹集医疗救助资金，因地制宜，分类实施，建立和完

善镇医疗救助制度。切实帮助因大病造成家庭极度贫困的群众解

决实际问题，推进全镇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，构建和谐的花园口

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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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从实际出发，因地制宜，量力而行，实事求是的原则；
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统筹兼顾，分类施救的原则；

（三）救助水平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支付能力相

适应的原则，确保镇医疗救助制度平稳运行、稳步发展；

（四）坚持属地管理和动态管理的原则；

( 五 )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透明的原则。

三、医疗救助对象和病种

（一）救助对象

1、城镇低保对象和五保供养对象；

2、辖区行政村的村民因病、因灾致病、致重残的和困难职

工，以及其他特殊困难人员。

（二）救助病种

1、各种癌症；

2、尿毒症（肾衰竭）；

3、重症肝炎（肝硬化或急性肝坏死）；

4、白血病；

5、脑中风；

6、心脏病、急性心肌梗塞（制件、搭桥）；

7、脑性瘫痪；

8、重度烧伤；

9、发生意外重大事故的；

10、其他重大疾病由镇党委、政府研究确定。

四、救助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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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大病救助

1、救助对象：城镇低保户、五保户，因病、因灾致贫的村

民和困难职工。

2、救助病种：规定的 9 种大病；

3、救助标准：对身患规定的 9 种大病救助对象所发生的医

疗费用，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后，

按全年个人承担费用在 3 万元以上、10 万元以下的，镇政府一次

性救助 5000 元—1 万元，个人承担费用在 10 万元以上的，政府

一次性救助 1 万元—1.5 万元（针对五保户、低保户家庭）；其

他人员全年个人承担费用在 5 万元以上、10 万元以下的；镇政府

一次性救助 3000 元—5000 元，10 万元以上的一次性救助 5000

元—1 万元,10 万以上最高封顶 2 万元。

（二）其它大病住院救助

1、救助对象：城镇低保户、五保户，因病、因灾致贫的村

民和困难职工；

2、救助病种：规定的 9 种大病以外其它重大疾病；

3、救助标准：对身患其它重大疾病的救助对象所发生的住

院医疗费用，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医

疗保险报销后，按全年个人承担费用在 3 万元以上、10 万元以下

的，镇政府一次性救助 5000 元，个人承担费用在 10 万元以上的，

政府一次性救助 1 万元（针对五保户、低保户家庭）；其他人员

按全年个人承担费用在 5 万元以上、10 万元以下的；镇政府一次

性救助 2000 元—4000 元，10 万元以上的一次性救助 4000 元—

8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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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临时救助

1、救助对象和范围。适用于在日常生活中城镇低保户家庭、

五保户，因遭遇突发性、临时灾难等原因造成基本生活出现暂时

困难的家庭等意外事故原因造成特殊困难的人员；政府认定的应

当救助的其他特殊困难对象，经自身努力和相关政策救助后，仍

无法摆脱困境的，给予其一次性的困难救助，原则上一个家庭只

能申请享受一次临时性救助。

2、救助标准。救助对象的家庭成员中遭遇各种意外人身伤

害负担超过 2 万元的给予 1000 元救助，造成重残（一、二级残

疾）的给予 2000 元救助、造成死亡的给予 3000 元救助。

政府认定的应当救助的其他特殊困难对象。城镇居民每户每

年原则上只临时救助一次，救助标准不低于每人每次 300 元。

五、医疗救助资金的筹集和发放

（一）资金筹集。医疗救助资金主要由镇财政拨款和社会捐

款。

（二）资金发放。镇财政部门要对大病救助资金实施动态管

理，及时预拨医疗救助周转资金，实行村、镇两级动态评议、审

核、审批后，由镇民政所直接将资金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。

六、申请、审核、审批程序

城镇医疗救助实行个人申请、村委会审查、镇民政所审核、

镇人民政府审批，即按城市低保申请程序办理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救助对象向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

居民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；医疗单位出具的疾病诊断证

明、住院证明、医疗费用单据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、新型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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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合作医疗部门的有关报销单据等证明材料，民政部门提供的其

它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审核。镇民政所对村委会上报的材料进行认真审核。

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入户调查、走访邻

里等方式，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，无异议后签署意见，报镇人民

政府审批。对不符合条件的退回材料并说明理由。

（三）审批。镇人民政府根据医疗救助经费情况和救助对象

人数以及救助对象贫困程度、个人承担医药费情况进行综合审

查，对符合条件的，上报区民政部门审批后享受规定的医疗救助

待遇。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退回材料并说明理由，同时认真做好

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。

对参加了商业保险又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，按先商业保险、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

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顺序办理赔付手续和补偿手续，镇政府对

救助对象的住院发票、费用清单、出院小结和商业保险单，赔付

单及区社保局报销单等复印件与原件进行核实，核对一致的加盖

镇政府公章（红印），由镇民政所进行救助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开展大病医疗救助工作，是保

障辖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配套工程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

的重要组成部门，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

宗旨的具体体现。对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权益，维护改革、发

展、稳定的大局，实现全区经济和社会的持续、协调发展，构建

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，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切实加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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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区大病医疗救助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并将其摆上重要的议事日

程。

（二）各负其责，密切配合。镇民政所是大病医疗救助工作

的主管部门，具体负责医疗救助的组织实施工作。

（三）严格程序，确保公平。申请大病医疗救助人员应接受

民政部门的调查，并如实反映相关情况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2014 年 8 月 29 日

花园口镇党政办公室 2014 年 8 月 29 日印发

（共印 45 份）


